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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 审 意 见 书

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，肃南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委托甘肃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《肃南县华夏嘉宏

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土湾子石灰石矿 1矿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理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，2024年 10月 27日，张掖市自然资源局

评审组对该方案进行评审，经审查、复核，形成以下评审意见：

一、矿山概况

（一）位置交通

肃南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土湾子石灰石矿 1位于肃

南县 116°，直距约 185km，位于嘉峪关市区 244°方向，直距约

56km处，行政区划隶属肃南县祁丰乡管辖。

矿区地理坐标(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)：

东经 97°41′07″—97°42′11″，

北纬 39°34′14″—39°35′07″。

由嘉峪关至镜铁山矿公路通过矿区，全程 67 公里，公路距

采区约 1公里,交通便利。

（二）矿业权设置情况

2023年采矿权到期后，采矿权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华夏嘉宏

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了矿权延续，现采矿许可证由张掖市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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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局于 2023年 9月 26日颁发。

采矿许可证号：C6207002018097120146776；

采矿权人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；

地 址：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祁丰乡粮管所；

经济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

开采矿种：水泥用石灰岩；

开采方式：露天开采；

生产规模为 100万吨/年；

矿区面积：1.3595平方公里；

有效期限：伍年 自 2023年 9月 21日至 2028年 9月 21日。

（三）矿产资源储量情况

2024年1月肃南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甘肃省地

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编制了《甘肃省肃南县华

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土湾子石灰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》

（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，在采矿权范围内累计查明水泥用

石灰石矿石资源量 5301.01×10
4
t，其中动用探明资源量 271.50

×10
4
t，保有资源量 5029.51×10

4
t（保有控制资源量 4218.42×

10
4
t，占保有资源量 79.58%；保有推断资源量 811.09×10

4
t，占

保有资源量 20.42%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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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方案编制情况

（一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

1.设计利用资源量及可采储量

在采矿权范围内累计查明水泥用石灰石矿石资源量 5301.01

×10
4
t，其中保有资源量 5029.51×10

4
t（保有控制资源量 4218.42

×10
4
t，保有推断资源量 811.09×10

4
t）。

为确保最终边坡的安全，该矿山需要保留安全平台宽度为 4m，

人工清扫平台 8m，设计确定的最终边坡角为：49°。

由于推断资源量在估算过程中考虑到安全边坡及剥离量，因

此，按照设计规范应选取资源利用系数，一般取 0.8-1.0，本方

案取 0.8，可利用资源量为：4218.42×10
4
t×1＋891.08×10

4
t

×0.8=4867.29×104t。回采率按 95% ，在运输过程中对矿石有

损失，按 5%，计算可采资源量为 4867.29×95%=4623.93×104t。

2.开采方式

根据矿体的赋存情况以及自然现状，推荐该矿山采用露天开

采方式，矿体设置 2 个独立的露天采场，沿确定的露天采场境界

线分层进行剥离和回采。

3.开采回采率

本次设计采用露天开采，综合回采率为 95%，根据《矿产资

源“三率”指标要求 第 6 部分：石墨等 26 种非金属矿产》（DZ/T

0462.6-2023）中水泥用石灰岩矿露天开采一般指标其开采回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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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不低于 95%。本次设计满足一般指标要求。

4.拟建生产规模

根据《张掖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要求水泥

用石灰岩矿的矿山最低开采规模为小型 50 万吨/年。根据矿体所

处的内、外部环境，矿体的赋存特点等因素，结合目前矿山生产

现状综合考虑，该矿山采用露天开采。结合产品市场需求和矿山

实际状况，综合考虑采矿生产能力、运输能力、外部建设条件，

矿山保有的资源量情况等多种因素，本次设计建设规模确定为

100 万吨/年。

5.服务年限

本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100×10
4
ｍ

3
/年，设计可采资源量为

4623.93×10
4
t，预计可开采 46a，矿山基建设施齐全，则矿山服

务年限为 46a。

（二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

1.服务年限、适用年限

矿山服务年限为 46 年（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时，按 30 年

计算），则方案编制年限为 33 年（含 3 年恢复治理期及管护期）

即自 2024 年 9月至 2057 年 9月；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，即自 2024

年 9 月至 2029 年 9 月。

2.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

根据划定评估区范围及区内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，评估

区面积 188.8738hm
2
，矿区面积 135.9529hm

2
，区内土地利用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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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权属见下表 1。
表 1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表

土地

权属

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

（hm2）

比例

(%)编码 名称 编码 名称

祁丰乡

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106.5872 78.40

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27.5938 20.30

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1.354 1.00

12 其他土地 1206 裸土地 0.4179 0.31

合 计 135.9529 100.00

3.矿山地质环境评估级别确定

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，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，

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大型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。

4.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

现状评估认为：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

较轻；矿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；矿业活动对

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；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

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。

预测评估认为：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

较轻；矿业活动对地下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；矿业活动对

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；矿业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

染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。

5.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

根据《开发利用方案》，道路标准按简易行车要求设置，主

要是将开采区、排土场等连接到矿区外部的道路，矿山内、外部

运输充分利用已有道路，不在增加修筑面积，矿体全部开采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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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位于矿体上部的道路将不复存在，道路面积为 2.7595hm
2
。

根据对矿区各类拟损毁土地预测分析计算，该矿区拟损毁土

地预测总面积为 55.2221hm
2
，详见表 2。

表 2 矿区拟损毁土地利用汇总表

序

号
损毁范围 面积（hm2） 损毁类型 损毁程度 土地类型

1 露天采场 50.1554 挖损 重度
其他草地、采矿用

地、农村道路

2 排土场 1.7479 压占 中度 其他草地、采矿用地

3
废弃炸药库、废

弃生活区
0.1783 压占 轻度 采矿用地

4
炸药库、办公生

活区
0.381 压占 轻度 采矿用地

5 矿山道路 2.7595 压占 中度 农村道路

合 计 55.2221

6.地质环境治理区与土地复垦范围

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分区原则及方法将矿区划分

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三个区,

其中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51.9033hm2,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27.48%；

次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3.3188hm
2
,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1.75%；一般

防治区面积为 133.6517hm
2
，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70.77%。

肃南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土湾子石灰石矿 1 复损毁

面积 55.2221hm
2
，复垦面积 55.2221hm

2
，土地复垦率 100%。

7.环境恢复治理及土地工程措施与部署

矿山服务年限为 46 年（矿山服务年限超过 30 年时，按 30 年

计算），即方案编制年限为 33a（含 3 年恢复治理及管护期）内

进行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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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建治理期，该矿山为已建矿山，基建设施已完善，不存在

基建治理期。

边生产边治理期，2024 年 9 月～2070 年 9 月，主要是清除

崩塌体的危岩、浮石；对采场边坡等地采取环境保护监测，对矿

区范围内土地资源压占、破坏进行监测，避免扩大对土地资源的

破坏，并对采场边坡的稳定状况及区内降雨状况进行监测。

闭坑后治理期，2070 年 9 月～2073 年 9 月，主要是对矿山生

态环境全面恢复治理重建，将采场采坑进行整平；将矿区所内建

（构）筑进行拆除，平整场地，覆土，从而保证复垦工程达到预

期效果，与周围地形地貌与自然景观相互协调，达到新的环境平

衡。

8.拟投入费用情况

肃南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土湾子石灰石矿 1 矿山地

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使用年限期内总计 47.15 万元，其中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14.64 万元，土地复垦费用 32.51 万元；

肃南县华夏嘉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土湾子石灰石矿 1 矿山地质环

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服务期内总投资费用费 493.51 万元，

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 37.3 万元，土地复垦费用 456.21 万

元。

三、评审情况

（一）政策依据

1.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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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国土资发〔1999〕98 号）

2.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

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土资规〔2016〕21 号）

3.《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实行采矿权项目三方案合一制度

的通知》（甘国土资矿发〔2016〕140 号）

（二）技术依据

1.《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》（GB/T 17766-2020）

2.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》

(DZ/T0223-2011)

3.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》（原国土

资源部 2016.12）

4.《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》（GB12719-91）

5. 《 土 地 复 垦 方 案 编 制 规 程 》 第 一 部 分 ： 通 则

（TD/T103.1-2011）

（三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

在本次报告评审过程中，专家无分歧意见。

（四）主体方案评述

1.开发利用方案。方案设计资源量利用原则正确，设计利用

资源储量数据基本可靠，建设规模符合产业政策要求，开采方式、

采矿方法等主要技术方案基本可行。

2.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。矿山地质环境评估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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